
簡介簡評「新保羅觀」（又譯「保羅新觀」）    文/康來昌 

新觀說，教會從奥古斯丁起，就誤解曲解保羅，改教者特別是路德，更是罪人中的罪魁，罪在：
1.把保羅與猶太教敵對，其實雙方友好而連續。Dunn（新觀作者）說，舊觀培養出「邪惡的基督教反猶主義」(“The New Perspective on Paul,” In The Romans Debate, rev. ed., ed. Karl Donfried, p. 300)。
2.舊觀以為猶太教是律法主義，以行為稱義的宗教，這是時空錯置(anachronism)，用路德時代，有伯拉糾色彩的天主教，來解釋保羅時代的猶太教。其實保羅時代的猶太教是「約中守法」（covenantal nomism），肯定神是主宰（Sanders, Paul and Palestinian Judaism）。路德解保羅，是最糟糕的私意、附會解經 (eisegesis,「用私人的經驗，做附會經文的解釋」，見Dunn, “The Justice of God” in Journal of Theological Studies (1992) 43(1): 1-22)。
3.新觀的先鋒，路德宗（！可見路德宗遠離路德到什麼程度）神學家Krister Stendahl說 （見氏，“The Apostle Paul and the Introspective Conscience of the West”），舊觀（傳統基督教，路德為代表）給了西方基督教文明一大「瘟疫」─「自省(introspective) 的良心」。本來保羅是個自我感覺良好、坦蕩(robust conscience)的猶太人，沒有罪惡感、「此心光明」(王陽明遺言，Stendahl 的話是：no feelings of shortcomings)，受奧古斯丁和路德的錯誤影響，西方基督徒罪惡感纏身、憂鬱不快樂，路德害莫大焉。
4.新觀的Wright附和Stendahl說，保羅傳揚的不是救恩論，不是路德關心的：「我如何找到仁慈的神」，這太以人為中心了，保羅神學的重點是教會論：猶太人和外邦人在基督裡的合一。這是以神為中心的信息。（見氏，《再思保羅神學爭議》）。
新觀對猶太教肯定、示好、伸出友誼的橄欖枝：「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禍源在路德，清源消冤仇」，努力了幾十年，有沒有猶太人同意新觀的？
沒有。猶太教、猶太人、猶太學者普遍不理新觀，有反應，最有聲望的猶太教權威Jacob Neusner說：「Sanders很會自訂尺標，然後把這些標準強加在原始資料上，這種作法一看就站不住腳」（“rich capacity to make up distinctions and definitions as he goes along, then to impose these distinctions and definitions upon sources that, on the face of it, scarcely sustain them .”）
Neusner不僅反對Sanders，而且正確瞭解新約聖經對猶太教看法，他指出，福音書宣稱，彌賽亞來到後，聖殿就沒有以前的重要地位了，（昌按，參約2：19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也見太26：61；徒7：48；21：28）而以色列的領袖，特別是祭司、文士、和法利賽人，他們不信基督，錯過了拯救的日子，假冒為善和自我滿足就是法利賽人的不信理由。（The Gospels“claim that, with the coming of the Messiah, the Temple had ceased to enjoy its former importance, and those who had had charge of Israel’s life—chief among them the priests, scribes, and Pharisees—were shown through their disbelief to have ignored the hour of their salvation. Their unbelief is explained in part by the Pharisee’s hypocrisy and selfseeking”)。
Neusne不信基督教的聖經，但他對新約聖經的認識，比新觀正確多了。他認為，Sanders筆下的猶太教是自由派基督徒對猶太教的矮化和冒犯（caricature and offence），Sanders這種猶太教的朋友，口蜜腹劍，“With friends like Sanders, Judaism needs no enemies.” (Jacob Neusner, “Mr. Sanders’ Pharisees and Mine,” Scottish Journal of Theology 44 (1991):74-76.)

筆者在中華福音神學院任教時，曾與新觀提倡者盧龍光先生有短暫的談話，我提到Neusner，盧先生立刻說，N對新觀很肯定，我至今沒看到這肯定。
教會界熱臉貼的冷屁股的事很多：熱衷耶佛對話的基督徒；向新儒家捐誠輸忠的神學家；對異教徒說：「我們和你們，同一信仰，各自表述」的本色化者；「你們的天，就是我們的上帝」的開明宣教士；認為基督是最早共產主義的解放神學家；鼓吹進化論和基督教不衝突的神導進化論者。他們不斷對保守的信徒說：「不要對立，基督教與他們是和諧的」。問題是，被和諧的對象不領這個情。新儒家對基督教寸土不讓（熱衷「會通」的基督徒讓了萬里江山）；異教徒、共產黨始終反對基督教獨一真神之說；達爾文主義的進化論者，斷然否認進化的後面，有「神導」。神導進化論者不懂達爾文主義ABC：進化後面是自然選擇Nature Selection，不論Nature是什麼，N絕不是有意識有位格的神，不論選擇是什麼，S不是有目的有意義而是隨便的random。落花(前進開明的基督徒)有意到落離本樹了，流水（世界潮流）依舊無情而去。
不過，新觀對猶太教的解釋對錯是小事，它不以聖經本身的見證來理解聖經，這是大錯所在。像上述
1.保羅和猶太教一致？使徒行傳記載相反，是使徒到哪裡，猶太人（教）就反對到那裡：猶太人…滿心嫉妒、硬駁…毀謗…挑唆…逼迫（13：45、50）；附從猶太人的…凌辱使徒（14：4、5）；猶太人…挑唆…打保羅（14：19）；猶太人…心裡嫉妒（17：5）；猶太人…聳動攪擾眾人（17：13）；猶太人…抗拒毀謗（18：6）；猶太人設計要害（保羅）（20：3）；猶太人…聳動了眾人（21：27）；猶太人拿住（保羅），將要殺害（23：27）；我們（猶太教）看這個人（保羅），如同瘟疫一般（24：5）；猶太人…想要殺我（26：21）。
猶太人不僅對保羅如此，對司提反，基督教（這教門是到處被毀謗的28：22），所有神的僕人，包括對先知和對耶穌，都是抵擋的：我看這百姓真是硬著頸項的百姓（出32：9）；我今日還活著與你們同在，你們尚且悖逆耶和華，何況我死後呢（申31：27）；耶和華…差遣使者去警戒他們，他們卻嬉笑…藐視…譏誚（代下36：16）；牛認識主人…以色列人卻不認識（耶和華）（賽1：3）；你奉耶和華的名向我們所說的話，我們必不聽從（耶44：16）；以色列全家是額堅心硬的（結2：7）；先知越發招呼他們，他們越發走開（何11：2）；當審判的日子，推羅西頓所受的，比你們還容易受呢（太10：14）。
猶太人（教）對神和神僕反抗，引起神的憎恨，保羅與主同心，當然與神同仇敵慨，而不會像新觀說的，與猶太教水乳交融：耶和華看見他的兒女惹動他，就厭惡他們（申32：19）；他們手所做的，惹我發怒，所以我的忿怒如火倒在這地上，總不熄滅（代下34：25）；你惱怒你的受膏者，就丟掉棄絕他，你厭惡了與僕人所立的約（詩89：38、39）；神的國必從你們奪去，賜給那能結果子的百姓（太21:43）；猶太人殺了主耶穌和先知、又把我們趕出去．他們不得神的喜悅、且與眾人為敵．不許我們傳道給外邦人使外邦人得救、常常充滿自己的罪惡．神的忿怒臨在他們身上已經到了極處（帖前2:15-16）。
保羅這話，與他常被引用的關愛骨肉，願意為猶太人被咒詛之言（羅9：1-3）毫不矛盾；正如神對以色列的烈怒和對他們的炙愛不矛盾一樣。任何人一直拒絕用信心接受神的愛，就遭神的烈怒：「他們還不信我，要到幾時呢？」（民14：11）；「存著不信的惡心…惹他發怒」（來3：12、7）；「不容他們進入他的安息…是因為不信」（3：18、19）。路德沒有炮製反猶主義，聖經中，從舊約起，就充滿譴責猶太人的話。基督徒（當然包括筆者）因著接受因信稱義的道理，總是被提醒，自己是多麼可惡的大罪人，完全蒙了不配的恩典才被接上橄欖樹，「不可自高，反要懼怕…不然，你也要被砍下來。而且，他們若不是長久不信，仍要被接上」（羅11：20-23）。
舊約不等於猶太教，舊約是神的特別啟示，猶太教是從這片啟示田中長出的稗子，這稗子的道德學問、文化素養都非常優秀，往往勝過基督徒。但再優秀，都不能在神面前稱義，因為神要的是完全（創17：1；太5：48；19：21「達於完滿」─馮象譯本；加3：10；雅2：9-10）。新觀說，猶太教沒有要人行事完全。對極了！猶太教是沒有，但聖經有，而我們不根據猶太教來理解神的要求，我們是根據聖經。路德正確提醒教會，要傳福音也要傳律法（不是傳猶太教），律法使那些自義的人被光照，看到神的聖潔公義，看到神義的可怕要求；福音使那些被律法嚇壞的人，看到神的聖潔公義，看到神義的恩典拯救（羅1：17；詩31：1；賽63：1）。聖經中，真猶太人（不是外面肉體的血統的，而是裡面做的，憑信心做的，羅2：28-29）從不會像新觀那樣自滿自義，他們「連舉目望天也不敢，只捶著胸說：神啊！開恩可憐我這個罪人」（路18：14）；「求你不要審問僕人，因為在你面前，凡活著的人沒有一個是義的」（詩143:2）。猶太教同伯拉糾一樣，先高舉律法而沒有信心，結果是貶低律法；也像人本主義一樣，先高舉理性而不要信心（現代主義），後來是把理性也丟掉了（後現代主義）。
2.Wright說猶太教和新觀都不是行為稱義的伯拉糾主義。新觀學者Chris VanLandingham則在他寫的Judgment and Justification in Early Judaism and the Apostle Paul中主張，不只是猶太教，連耶穌和保羅、以及整本新約都不講因信稱義，而講因行為稱義，因信稱義強調，只要信，罪惡就可被赦免，所以因信稱義的道理鼓勵犯罪、妨礙善行，正統如奥古斯丁、路德錯了，異端伯拉糾才正確。V和Bart Ehrman一樣，光明正大的替異端說話，他們是狼，但立場清楚，比披上羊皮的狼好。
新觀指控路德「附會解經」eisegesis，是嗎？
路德曾有痛苦的良心，他受奧古斯丁影響甚大，但沒有因此對經文不忠實。新觀特別是Dunn說，路德解羅馬書第七章，認為那個痛苦掙扎的「我」是未信主的人，路德在此把自己未信主時的經驗，投射在羅七的「我」身上。可是路德的《羅馬書講義》（信義會神學院神版）Lectures on Romans（The Library of Christian Classics版）寫得剛好相反。路德列了十二個理由（信神版221-228，LCC版200-211），說明羅七的「我」必定是屬靈人、得救者，在恩典之下的基督徒。這裡不討論的路德解經優劣，我們只是指出，新觀沒有看路德的解經，就對他的解經說三道四。
3.看聖經，我們就知道，如果不是聖靈光照，而且繼續的光照，任何個人團體，不論是不是基督徒，都自信自恃自滿，不肯承認我們全然墮落，在神面前無法站立得住，永遠要完全依靠神的恩典。有些改革宗因為強調約，強調律法第三用，就容易落入加拉太書所說的危險：靠恩典入門，靠肉體成全（見附一）。保羅在基督光照前，很有把握說自己「無可指責」（腓3：6）。這正是路德的經驗啊！（「如果有人能因做修士而贏得天堂，那麼我一定在他們當中」，《改教家路德》，43頁）。這也是許多比較正派人士的寫照，他們不會承認自己有罪，因為只有在神的話（律法和福音）及聖靈在人心工作時，人才會認罪悔改，才會有謙卑的心。基督教可貴的特色之一就是比較願意認罪認錯，德國人日本人對二戰的不同反應，就是例子。因信稱義越被忘記的時候，人就越狂妄自大，越有帝國主義、強權霸道的氣勢。

Stendahl 完全搞錯、搞反了，聖經和正統神學強調人要省察自己的罪（詩77:6；該1:5；路11:35；林前11:28；林後13:5），這使西方教會和文化能謙卑認錯，和東方的死要面子不認錯相反；而正統教會高舉因信稱義，這使西方教會和文化有平安和自由的心態，和中國文革時，人心惶惶，時時要檢討自己要認罪相反。當正統教義被曲解被忘記，如19世紀自由神學抑神揚人，就使西方越來越強橫的走向帝國主義和納粹（因人自大），也使西方瀰漫著憂鬱悲觀（因不信神的救恩）。
4.新觀說舊觀強調救恩，這是以人為中心，是個人主義的壞神學；新觀強調教會，這才是以神為中心的好神學。但人不誇自己的一切，不誇自己的血統、成就、敬虔、民族文化，只誇神的恩典、美善和全能，這才是以神為中心，而這同時產生基督教的個人主義。不論潮流風氣時尚群眾怎樣，我們「因著認識神─更可說是被神認識」（加4：9），就獨排眾議，「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書24：15）；堅定，「我被你們論斷，或被別人論斷，我都以為極小的事」（林前4：2）；不媚俗，「若討人的喜歡，我就不是基督的僕人了」（加1：10）；甘寂寞，「沒有人前來幫助…唯有主站在我旁邊」（提後4：16、17）；能獨立思考，「世界恨他們；因為他們不屬世界，正如我不屬世界一樣」（約17:14）；信神而產生的個人主義（特別是路德和加爾文的思想）造成了西方偉大的文明；而不識神、離棄神、矮化神的群體主義使人懶惰軟弱縱欲不思想不負責。基督徒要更專心信主，好重振那「雖千萬人，吾往矣」，不被人牽著鼻子走的個人主義。（見附二）
因信稱義同時帶來了最好的群體主義。
以弗所書說，福音使本為可怒之子的罪人不再自我中心、自大、自卑，而捨己、與神和好、與人和好合群，眾信徒成為一個新人（教會）。這新人（教會）不是霍布斯的利維坦 (Leviathan) ─個人只是社會的螺絲丁，個人的生命只是為了群體而活。罪帶來人與神、人與人、人與己、人與物的「無關」、「局外」、「遠離」、「隔斷」、「冤仇」（弗2：12-15），這和馬克思《經濟哲學手稿》中講資本主義下，人的「異化」(alienation)、疏離(estrangement)一致，只是基督徒知道，在墮落的世界，任何意識型態，包括馬克思主義及資本主義，任何社會個人，包括封建社會和民主社會，都製造異化和疏離，只有愛的福音（因信稱義的道理），才能使個人和群體與神和好且彼此和好。（見附三）
我們珍惜、渴慕、領受、明白、傳揚、護衛這麼美好的福音；我們為這福音的被人（包括我們自己）中傷、拒絕、忽視、輕慢、歪曲、反對而憤恨。「我為你們起的憤恨、原是神那樣的憤恨．因為我曾把你們許配一個丈夫、要把你們如同貞潔的童女、獻給基督。我只怕你們的心或偏於邪、失去那向基督所存純一清潔的心、就像蛇用詭詐誘惑了夏娃一樣」（林後11:2、3）。新觀使人失去福音，毀掉神與人、人與人和好的唯一道路，我們應拒絕它，我們不要偏離因信稱義的十架道路。
附一
約的神學，康來昌
一切異端都是把神弄小（神沒那麼偉大，祂不全能，不預定等），把人變大（人沒那麼壞，不全然墮落，不必全靠神的權柄和恩典才能得救）。新觀淡化救恩，說神不是要救人，神是要人相愛。在梅晨的時代，就有新觀，雖然不是用這個詞。那時就有人（與新觀一樣）主張，保羅不是在強調人得罪神，而在批評猶太人種族主義，自我中心。梅晨提醒這些人：種族主義，自我中心固然是罪，是大罪，但那不是保羅的重點，保羅的重點是指出，罪是人不信神。梅晨講的很對，新觀要幫猶太人，結果把猶太人說成罪魁禍首，說他們的種族主義不對。傳統的說法是人人有罪，新觀說猶太人有罪。新觀不但沒幫猶太人，反成了猶太人的定罪者。
20世紀中葉，新約研究是布特曼的天下，他是大新派，主張新約充滿了近東神話，要正確的瞭解新約，必須把新約中的神話消除；二次大戰後，新約學者對猶太人有歉意，處處要強調猶太人的正面貢獻，就一反布特曼的講法，主張新約不是充滿近東神話，而是充滿猶太教色彩，而猶太教的色彩要肯定而非去除。我沒有學問資格說這兩種說法的優劣，但他們有一共同點，就是不從「聖經是神默示」的來瞭解聖經，他們只講，聖經受哪些歷史文化的影響。這有一定的價值，卻也有基本的錯誤，就是只能把聖經當作一本人的書，看不到聖經從神而來的永恆普世的價值及意義，只能天天追「最新的學術潮流」，天天丟「剛過的流行」，戰後丟布特曼，現在，已經有人要丟新觀了（有人提倡「後保羅新觀」）。從政局來看，從世人越來越同情巴勒斯坦人來看，學術界未來會流行「巴勒斯坦文化對聖經新舊約巨大而被忽略的影響」、「論迦南宗教和巴力崇拜對舊約的貢獻」。
下段文字摘自「什麼是福音？  康來昌」http://word.fhl.net/cgi-bin/rogbook.cgi?user=word&proc=read&bid=5&msgno=60

“ 新觀的代表是賴特（Tom Wright），他和他廣大的跟隨者有的有濃厚的改革宗色彩。改教運動的主力就是改革宗，怎麼改革宗會生出反對改教運動的新觀呢？
因為改革宗太強調「約」，而「約」，雖是很重要的聖經字眼，卻容易讓人往右偏而走律法主義的路，右偏的改革宗強調約和律法的密切相似（約幾乎等於律法），他們重視「法的第三用」─法或律法指引聖徒的生活；他們強調文化使命；他們提倡神治主義（Theonomy），這都破壞了恩典的充分、因信稱義的必要。或者，改革宗會往左偏而走普救主義的路，左偏的改革宗強調神恩在約中的至高 ─ 這當然很對，但當他們說神的恩典必然得勝─不管人怎麼樣，連人信不信都沒關係，這就成了普救主義，路德也說神恩的至高和得勝，也說不論人的行為或肉體如何好都不能使他們稱義，但他們要有信心來接受恩典，這就維護的恩典的完備，不給人誇口的機會，但也不致使墜入人「不必信，到頭來都得救」的懶人想法。當然這些改革宗易犯的錯，不是聖經的錯，而是人的錯。
這裡，可以看到路德（不是路德宗）比改革宗高明的地方，他很少講「約」，而更多講「信」；聖經講了不少約，但更多講信。
老普林斯頓是那麼優秀的改革宗，還是從約走上了錯路（見附一）。西敏從梅晨范泰爾那麼穩健的神學家開始，沒多久，也是從約的觀念產生Theonomy, Norman Shepherd, Peter Enns的偏差。許多正統、傳統的改革宗（也就是非左派、非新正統派的改革宗，也非右派、非神治主義派的改革宗）的朋友，總努力提醒我，正統改革宗的約的神學，絕不把神恩神權打折扣，絕不是伯拉糾主義，這一點我知道也相信，但我還是覺得，約的觀念，太容易導致「人和神共同協商、做事、合作」的傾向。約、約定、協約、條約，不論是婚約、租約、合同等，不都是兩造、雙方的事嗎？加爾文及正統加爾文主義有深厚的敬虔和完整的神學，沒犯這錯，但賴特的新觀就是從「約」走錯的。
賴特同時犯了右派和左派改革宗的錯，賴特有右派之錯，因他像所有的律法主義者一樣，忽略人對神要有信心，他把「耶穌的信」瞭解成「耶穌的信實」，而不是「人對耶穌的信」。他的神學倫理，只是「人要彼此相愛」的道德主義；他有左派之錯，因他如此看重神對亞伯拉罕的約，以致他有「萬民都（因亞伯拉罕的後裔，而）在約裡蒙福」的普救色彩。他認為，亞伯拉罕之約的重點就是：「四海之內，偕兄弟也」。這是自由派史家Harnack的老觀點了。”
附二
反社群主義，摘自康來昌，義與愛http://word.fhl.net/cgi-bin/rogbook.cgi?user=word&proc=read&msgno=24&bid=7
社群主義反自由主義（「自由主義」的用法很混亂，歐美自由主義者是左派，是反個人自由責任及私產者，稱他們是自由主義者，等於稱方為圓），其實二者在比「誰更左」而已，他們共同：1.反對資本主義，2.反對個人主義（個人主義也是被亂用的詞，它本指個人獨立自主負責的精神，現在泛指自私自利），3.反對自然法，主張相對主義，4.支持社會主義，5.強調積極自由，積極自由就是主張，人有權過舒適生活，社會或國家有責任提供舒適生活給人民；消極自由提倡，只要沒有犯法，人有權有責為自己生活打拼。積極自由是貪婪狂妄，消極自由合情合理。
社群主義比自由主義好的地方在於肯定宗教和道德責任，自由主義者大都反基督教，又毫無根據的（non-foundational）聲稱人有這個那個權利，權利先於正義善良(rights over justice or goodness，這裡不能把right譯為「對」或「正確、正義」，強調right的學者，心中想的是權利)，社群主義則合理的主張善良先於權利。但雖然他們中間的Alasdair MacIntyre, Charles Taylor, Dorothy Day是天主教徒，Stanley Hauerwas是基督徒，Robert Bellah, Michael Sandel 對宗教有正面評價，可惜他們的信仰，沒有個人敬畏神的色彩，而是淡而禮貌的。他們著迷Salem式的群體生活，卻痛恨Salem清教徒處死女巫的「迷信」，他們不知道，人間沒有兩全其美的烏托邦。請看Ira Wagler, Growing Up Amish，裡面破除了不少Amish社群的神話，暴露他們的律法主義、一元化、專制、排外。
學者讚美社群主義者中最有創意和深度的Hannah Arendt對極權主義的分析，可是納粹、二戰日本、中國五十至七十年代，人民、同志的大民主是極權主義的呈現，而法國大革命的公民生活，以及梁山泊及類似的幫會組織是社群主義在人間的落實。而這些有集體無個人、人人參與政治、群眾大會、大公無私的生活，是地獄不是天堂。
Arendt嚮往亞理斯多德的城邦。城邦裏，美德就是熱愛、獻身、參與公共事務。Arendt和馬克思一樣，錯誤的假設是資源無限的，錯誤的以為，只要解決了生產關係對生產力的束縛，在科技進步的推動下，人間就會產生出無窮無盡的財富來；Arendt又和亞理斯多德一樣，錯誤的認為有出息的公民，是不用為衣食勞動（labor）、工作（work）的，托科技之福，公民能實踐人類的特色（differentia specifica），就是在政治圈裡，彼此顯露(disclose)，過表演生活（vita activa）、創造生活（praxis），在公共領域(space of appearance)中，每一個人充分展示自己並欣賞別人的自我展示，自我生命在社群中創造和被創造。Arendt反對從聖經而來，為傳統自由主義強調的「權力使人腐化」之說，她認為，權力給人政治生命，好得無比（主要見氏，The Human Condition, Crises of the Republic）。
這是暴露狂，Arendt羨慕的雅典人，被聖經批評為：「不顧別的事，只將新聞說說聽聽」（徒17：21，兩千年後，雅典人仍然如此，不勞動不工作，只享受，製造歐元危機），想當戲子（actor），看表演（act）。
把act, actor譯為表演、戲子，不是中傷或錯譯。Arendt一再強調、提醒，政治不應是一般人瞭解或從事的資源分配，那是經濟或勞動工作的低層次活動，人之所以為人，就是「搞政治」，就是在公共領域當戲子，看表演。
這不是夢囈是什麼？自大傲慢的知識份子在冷酷疏離的學術圈中，不屑融入「庸俗、沒水準、不高雅」的教會生活，只能像游牧人(nomad)一樣，遊走於書本論文會議中，於是他們建構自己渴慕而不存在的烏有之鄉。人類從來不曾有，也不應當有一個人人演戲，人人看戲的時空。我們要藏拙，沒有才氣，表演什麼？人勞動工作，有骨氣的從汗水中賺到可以有隱私的窩（家），和所愛的家人一起生活，這是幸福，但不足為外人看和聽。要看，要聽，看聽天才的表演，里民大會的發言，很少值得參與的。
本文反對羅斯（John Rawls）大部分主張，但同意他這段話：「『參與』不是公民的理想，不應強調人人必須積極參與政治事務…在妥善治理的國家中，只有一小部分人能用大部分時間從事政治…大可不必人人關心政治，每個公民當追求享受自己合法的興趣，包括對政治的冷漠」。（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27-28)

附三
教會委身，康來昌http://word.fhl.net/cgi-bin/rogbook.cgi?user=word&proc=read&bid=6&msgno=44
漢朝賈誼寫的治安策裡面，對當時政治的評語，可以用在華人教會上。

他說道：“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遍以疏舉。言者曰天下已安已治矣…非愚則諛…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

現在的教會，該為之痛哭的有一項，該為之流淚的有兩項，該為之長嘆的有六項，它違背真理不敬上帝的地方很多。說「華人教會在復興中」的人，不是愚昧就是騙人。火種放在木柴下，還沒有燃起時臥者以為安寧，教會現況，與此無異。本末顛倒，是非不分，任意妄為，違反聖經，怎麼能說是復興？

錯誤之一在於我們不看重教會，
1. 華人教會往往以為，我們是改教運動的子孫，而改教運動強調「信耶穌得永生」，「唯獨聖經」，耶穌是拯救者及主宰，我們從聖經中明白他的旨意，得到屬天的能力；所以，信耶穌就夠了，看聖經就夠了，教會不重要，可有可無。其實，這不是改教思想，而是錯誤的無教會主義。
2. 華人教會受福音派影響，我們喜歡中世紀就有，在敬虔主義及復興運動後各種「靈修小團體」。早期北美查經班，後來的各種跨教會的團契或教會內的小組，運作起來，比較靈活、溫馨、有效率，似乎比僵化、有體制的教會好。
3. 倪柝聲等本土領袖對西方教會的劇烈攻擊，使華人對較有傳統組織、歷史源頭的宗派有反感，倪認為西方宗派不是教會，是抵擋神的論調現在少聽到了，但影響所及，使華人對教會傳統、教會歷史、教會信經仍是無知或輕視。
這三個狀況都有歷史的形成因素及可取之處，但總的說，錯大於對，弊大於利，我們一起檢討。
獨信耶穌、回歸聖經，的確是改教家正確強調的美好真理。但他們是把這真理與教會─不論是有形或無形的教會放在一起的，下面引加爾文的話（除了一句，皆取自舊譯基文版的「基督教要義」）：
因為我們的無知，懈怠，和心思上的虛幻都需要外援，好在我們心中產生信仰，並逐漸增長到完滿的地步，上帝就體恤我們的軟弱，給我們預備了這種援助；且為維持福音的傳揚，他就將這種寶庫交給了教會。他委派了牧師和教師來教導他的子民。
上帝的旨意，是要將他的一切兒女聚集在教會的懷抱中，不但是叫他們在嬰兒和幼年時期，由她的扶助和服務得著養育，且由她仁慈的關顧得著管教，直到他們長大成人，至終達到完全的信仰。因為“上帝所配合的，人不可分開”（可10：9）；凡以上帝為父的，便以教會為他們的母。（4,1,1）
我們除非在元首基督之下與其他肢體聯絡，就不能盼望承受將來的產業…雖然四周的荒涼好像是宣佈教會不存在了，我們卻須記著，基督的死是有效果的，上帝總是奇妙地保守他的教會，好像將她藏在隱密處一樣，正如他向以利亞說：“我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王上19：18）。（4,1,2）
教會對我們是何等有益，甚至是不可少的；因為我們沒有別的方法得著生命，除非是由她懷胎，生產，乳養，受她的看顧管教，直到脫離凡軀。因為我們太軟弱，必須終生受她的管教。還有，在教會懷抱之外，沒有赦罪和得救的希望。因此，詩篇作者說：“耶和華阿，你用恩惠待你的百姓，求你也用這恩惠紀念我，開你的救恩眷顧我，使我見你選民的福，樂你國民的樂，與你的產業一同誇耀”（詩106：4-5）。（4,1,4）
許多人因為受驕傲，鄙視，和嫉妒所驅使，自以為靠著私自讀經和默想，就可以充分得益，這些惡人驕橫不願順從人的教導和牧養。（4,1,5）
除非我們不讓教會存在，不然，就必須原諒別人的錯誤，只要那錯誤不至於破壞宗教的主要成分，或使救恩喪失。（4,1,12）
只要教會仍持守聖道和聖禮，即使她在別方面有許多可指責的過失，我們仍不當棄絕她…這就是說，我們既不當撇棄教會的團契，也不當擾亂教會的安寧和秩序。古時的迦他利派（Cathari），和與他們的愚妄相近的多納徒派（Donatistae）就是這樣的人，還有現今若干重洗派的人。
讓他們聽基督親口所說的比喻，教會好比一張魚網，圈住各色各種的魚，直到拉上岸，方加以區分（太13：47）。讓他們再聽一個比喻，教會好比一塊田地，既已撒上了好種，卻有仇敵施行狡計，撒上稗子，直到收割進倉的時候，才加以除淨（太13：24）。最後，再讓他們聽另一個比喻，教會好比一打麥場，麥子堆在場內，為糠所覆蔽，直到揚淨，收在倉裏（太3：12）。我們的主尚且說，教會直到審判的日子，都必有惡人混雜其間的弊病，那麼，要想尋求一個毫無污點的教會，乃是徒然的了。（4,1,13）
那些以為同惡人領聖餐便是褻瀆了神的人，在這一方面，比保羅還要嚴格。因為保羅敦促我們純潔地參加聖餐，卻不要一個人先考驗別人，或要人人先考驗全教會，倒要人人先自審。 “人吃喝，若不分辨這是主的身體，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林前11：28-29）。他不說使別人有罪，只是使自己有罪。（4,1,15）
從創立世界以來，屬神的教會會一直存在。（4,1,17，孫毅修訂，三聯書店版）
在百姓官吏，和祭司中普遍充滿極端的敗壞，以賽亞不惜把耶路撒冷比為所多瑪，蛾摩拉。宗教既受蔑視，也被敗壞。偷盜，不忠，謀殺種種罪惡，使道德破產。然而眾先知並未因此而創設新教會。（4,1,18）
赦罪的恩屬於教會；所以除非我們繼續留在教會中，就不能享受此恩。（4,1,20）
路德對教會的看法，和加爾文完全一致。改教家忠實的在「一、聖、公、使徒」（One, Holy, Catholic, Apostolic）教會中，他們沒有要另設教會，改教家及跟隨者是被羅馬教廷開除咒詛的（直到今日）。他們與羅馬的確有不可調和的敵對：羅馬傳的不是福音而是伯拉糾異端，羅馬的彌撒是偶像崇拜而不是聖禮，但改教家堅信，「教會一直存在」（見前面加爾文的話），而重洗派及他們前後的極端團體（及異端），就有與歷史割裂，唯我獨真，另起爐灶的色彩。
華人教會，不論中國的三自、家庭、各種海外教會，比較沒有教會傳統，三自沒有，因為他們認為教會傳統是「帝國主義」；家教會沒有，因為他們認為教會傳統是「宗派罪惡」。較興旺的教會，大多是獨立、自主、新興、領導人有魅力的。
華人教會，很多是分裂、爭吵、不合等不好原因產生的；也有「一起查經」、「同心禱告」、「聖靈帶領」、「繼承老弟兄」等好原因形成的。不論好壞，我們很少像聖經一樣，把教會視為一個，單單一個，跨越時空，包羅萬族的新人、新造的人、新族群（弗1：4）。在這個教會，只有一個信仰（信條，包括三一神，基督神人二性，因信稱義等基要信仰），一個洗禮（奧古斯丁強調正統教會不替人重洗），因為我們只信一位神、一位主、一個救法（恩典）。
這不是說教會一成不變，只要有聖禮的施行，聖道的傳講，認同「一、聖、公、使徒」教會，就算是獨立教會、網路教會也有存在的價值。聖經肯定永恆中，只有一個無形的教會的，也強調歷史上，地方教會的多元變化，單一的身子有不同的肢體，各肢體本著它特殊的功能來服事整個身子（林前12:4以下），它們必須尊重其他肢體的自由（羅14章）。
不知道教會是如此神聖莊嚴獨特，就很難對教會有專一委身的心。華人基督徒，往往視教會如商店餐廳，喜歡就去，不喜歡就換或不去或自己開一家。教會領導者（神學院、牧師、長老、執事、同工等）也以招攬客人的心態聚會，增長是第一或唯一目標，顧客至上(seeker sensitive)，包君滿意。
但教會的主不是人而是神，人如要在教會得安慰拯救、醫治滿足，就必須單單相信、順服、敬畏、敬拜、傳揚、喜悅、認識、事奉、頌讚神，而且是藉著耶穌的救恩，在聖靈和真理裡，與古今各地聖徒一起，相信、順服、敬畏、敬拜、傳揚、喜悅、認識、事奉、頌讚神。按著私意己意人意（human autonomy）做事總是錯的，不論是按己意殺人放火、擅食禁果，或按己意做「好事」：
那時以色列沒有王，各人任意而行（士21:25），
不辦自己的私事，不隨自己的私意，不說自己的私話（賽58:13 ），
用私意崇拜…是毫無功效（西2:23），
隨著肉體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為可怒之子（弗2:3），
我們今日在這裡所行的、是各人行自己眼中看為正的事、你們將來不可這樣行；你要謹慎、不可在你所看中的各處獻燔祭，惟獨耶和華從你那一支派中所選擇的地方、你就要在那裡獻燔祭、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申12:8、13-14），
且來到這稱為我名下的殿，在我面前敬拜，又說：我們可以自由了，你們這樣的舉動是要行那些可憎的事嗎？（耶7:10 ）。
教會把牧師當雇工使喚來去；牧師不受教會約束，想「自由傳道」；教會常爭吵分裂；都與我們「各人行自己眼中看為正的事」有關。本來，「自由而行」（詩119:45 ），包括自由的聚會，是主的恩典（加5:1），但在主再來之前，在罪惡世界裡，教會是不會完全的。神用各種不完全、不同型式的方法和人管理教會，方法可以改，人可以換，但要尊重神設立的人和制度，越尊重，才越有自由。
從亞倫開始，聖殿和祭司就缺失頻頻，先知及好王如希西家約西亞都責備並改革它，但它沒有被廢掉；主耶穌死在祭司的陰謀下，但他問道於聖殿、付丁稅。教會，不論舊約的以色列或新約的外邦子民，是聖潔的，是不斷犯罪、卻被赦免、潔淨、使用、長進中的聖潔。因為教會的不理想、不聖潔而離開、轉換，或另起爐灶，也許有它的不得已甚至必要，但不論領導或會眾、個人或團體，要避免「擅敢（自）行事，民15：30；申17：13」。我們應回歸聖經，而且宜有一個經歷史考驗的信經，一個集思廣益的法規做約束管理，法規一定有缺點，可以修正，但不能沒有，必須被全教會尊重。
尊重順服永恆及現實的教會是十架道路、捨己生活的表現，我們不是懦弱膽怯怕事，而是在勇敢積極主動中，始終首先對付自己，尊重神設立的權柄制度（一定有人的缺點）。可拉黨言之有理：「全會眾個個既是聖潔，耶和華也在他們中間」（民16：3），甚至可拉黨不乏「羨慕善工」（提前3：1）的心，但神不給他們祭司職（民16：10），他們就不可「擅自專權」（民16：7）；掃羅對大衛壞透了，但因為他是「耶和華的受膏者」（撒上25：6；26：11），大衛就不敢殺他。不要心懷不平，以為神偏愛有權勢者，其實，神向誰多給就向誰多要，恩典顯得越豐富，聖潔的要求就更加一絲不苟，摩西一個小錯，不得入迦南（民20:12）；亞倫之子上任時被耶和華燒死（利10:1、2）；烏撒在歡慶中死（代上15:13）；亞拿尼亞撒非喇在神施「大恩」時死（徒4:33）。教會不能即興隨意，「凡事都要規規矩矩的按著次遂序行」（林前14:40），「若是不聽教會，就看他像外邦人」（太18:17），不論這裡的教會是指全體會眾，單獨領袖，或其它型式的權柄（視各教會組織制度而定），不聽教會，就被視為是一個不信神的外邦人。
教會對會友的權柄，會友對教會的委身都日益稀薄，基督教繼續分裂出會眾獨立，或領袖獨裁的各式教會；天主教內部的問題一點不少於基督教，它只能靠著「教宗至上」的信念維繫著型式上的合一，這都叫人有賈誼之慟。
雖有賈誼之慟，我們更有保羅之樂，「要用水藉著道，把教會洗淨，成為聖潔，可以獻給自己，做個榮耀的教會」（弗5：26）。神在教會中的旨意一定成，不會敗，（太16：18；啟21：2、3），不只是在普世、永恆不可見的唯一教會中會成功，在歷史、地方、可見的眾教會（如哥林多、加拉太、老底嘉）中，也會成功，因為這兩個教會實是一個。我們該做的是更加信靠神，認識神，謙卑下來，不僅是謙卑的讀經禱告事奉崇拜，也謙卑的學習神在兩千年使用的各種不同的制度─就是宗派傳統，這些傳統當然有錯應改，但以為少數人甚至一個人讀了幾個月的聖經，就看出所有宗派的錯誤，自己（不論是一人獨裁或一群專制）可以設立獨一純正的教會，而漠視千萬人千百年的經驗，這是狂妄。倪柝聲談到聚會處的成立，有這個態度，許多個人獨裁的教會領袖、故步自封的獨立教會也有這個態度。他們一切「自己來」，不知大宗派的聘任、懲治、升遷、管理等制度，是多次走過許多困難而累積的經驗，值得參考學習，不謙卑學習，必重淘覆轍，家庭教會常滔個人崇拜的覆轍，海外華人教會常滔趕牧師的覆轍。減少覆轍，我們宜走窄路，唯獨基督，唯獨聖經；我們宜心寬廣，真理之內，皆兄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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